上海市跆拳道协会
沪跆协[2011]44号
聘  任  书
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市跆拳道事业的发展和规范化管理，协会决定成立会员管理委员会、竞赛管理委员会、裁判管理委员会、晋级晋段管理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。经本人报名、协会研究批准，聘任如下：

一、会员管理委员会
主任：郑凯        委员：林春生、任行刚、胡迎春、吕月明

二、竞赛管理委员会
主任：颜镒隆      委员：程克勤、陈琳、王晓珉、殷冬军
三、裁判管理委员会
主任：林大参      委员：丁响、庞莹、李海军、邹玉山
四、晋级晋段管理委员会
主任：裴恩学      委员：石家明、李祥亮、胡计隆、付美林
五、纪律委员会
主任：王双忠      委员：金永申、曹漪、李焕进、倪忠德
以上同志任期一年。任命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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